附件1
山西省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建设项目考核标准
（试行）
第一章  组织与管理
第一条  项目单位应设有专门组织机构负责项目的管理和协调。人员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第二条  项目的培训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等制度健全，运行规范。项目档案及相关资料完整。
第二章  培训能力
第三条  培训场所满足年培训600名以上高技能人才的需要。
第四条  具有与3-5个经济发展急需、短缺高技能人才培训特色专业（工种）相匹配的培训装备。
第五条  所建专业的师资满足高技能人才培养要求。
第六条  所建专业构建了与高技能人才培养需求相适应的培训课程体系。
第三章  培训体系
第七条  所建专业与大、中型企业签订合作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协议，与合作企业共同制定高技能人才培训方案。
第八条  与企业共同开发培训课程，制定培训课程标准。培训课程以工作任务为导向、以提升职业能力为核心，体现专业学习和工作实践紧密结合的“工学一体、学做合一”的特征。
第九条  建立了与高技能人才培养需求相适应的培训教材的开发机制。培训教材以工作任务为主要内容，体现职业能力的培养要求。
第十条  建立了与高技能人才培养需求相适应的师资培养机制。师生比为1:16-1:20。聘请企业技师、高级技师或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所建专业专职教师均具有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其中，高级实习指导教师和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教师占实训教师总数的45%以上。
第十一条  建立了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培训教学质量评价机制，严格实行培训质量管理。
第四章  资金管理
第十二条  省财政资金的使用范围符合有关文件规定。各类资金使用严格按照项目单位申报的《山西省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中预算安排执行。
第十三条  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配套资金到位并使用规范。
第十四条  项目单位设立项目资金专账，做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申报时制定的项目经费管理实施细则落实到位。
第五章  项目产出
第十五条  在培训模式、课程设置、教材开发、师资建设、培训装备和能力评价等方面，构建了较为完备的高技能人才培训体系。
第十六条  规模化、系统化、个性化培训能力提高，在本区域高技能人才培训领域发挥示范作用。高技能人才年培训量600人以上。
第十七条  建立了职业技能培训质量社会评价机制。培训后，校企合作的用人单位满意率与学员满意率均达85%以上。
第十八条  总结本单位高技能人才培训的基本规律和科学方法，提炼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的经验和做法，并形成总结报告。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被确定为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的技工院校和企业技能培训中心的项目考核参照本标准执行，并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
第二十条  本标准由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附件2
山西省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建设项目考核细则
（试行）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4年1月
说    明
一、本考核细则根据《山西省高技能人才开发工程实施意见》与《山西省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考核标准（试行）》制订。
二、开展山西省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考核时，应依据本考核细则，对项目单位的《山西省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书》和《山西省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所列项目及其涵盖内容进行全面检查，逐项做出考核并计算项目最终得分。
三、项目得分满分为100分。根据得分情况分为四个等级：总分90分以上（含90分）为“优秀”；总分80-89分为“良好”；总分60-79分为“合格”；总分60分以下（不含60分）为“不合格”。
四、考核为“优秀”“良好”“合格”等级的项目单位要对扣分项逐一进行整改，并完成整改任务。考核为“不合格”等级的项目单位，限期整改，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再次考核。。
五、被确定为山西省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的项目单位，应照此考核细则进行考核，并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六、本考核细则由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山西省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考核细则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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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组织与
管理
（8分）
	01
	项目

组织
	项目单位设有专门组织机构负责项目的管理和协调。
	2
	项目单位设有专门组织机构负责项目的管理和协调，记2分；否则，不记分。
	项目管理和协调机构情况相关资料。
	

	
	
	
	
	人员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2
	人员有具体分工，记1分；否则，不记分。责任到人，记1分；否则，不记分。
	人员分工及责任到人情况相关资料。
	

	
	
	02
	项目

管理
	培训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等制度健全，运行规范。
	2
	培训管理、财务管理、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等制度健全，运行规范记2分；少一项扣0.5分。
	制度文件等相关资料。
	

	
	
	
	
	项目档案及相关资料完整。
	2
	项目档案及相关资料完整，记2分；不完整的，扣1分；无档案的，不记分。
	项目档案及相关资料。
	

	2
	培训
能力
（14分）
	03
	场地条件
	培训场所能满足年培训600名以上高技能人才的需要。
	3
	所报各专业培训场所（含与学制教育共用）总面积能满足年培训600名以上高技能人才的需要的，记3分；不能满足的，酌情扣0.5-2分。                                                                   
	培训场所面积汇总表、平面图及相关资料。
	

	
	
	04
	装备条件
	培训设备工位、先进程度与特色专业相匹配。
	3
	培训设备工位、先进程度与特色专业相匹配，记3分；不相匹配的，扣1-2分。
	实训设备台账；实训设备使用记录等佐证材料。
	

	
	
	
	
	培训设备总值达到项目批准书要求。
	2
	培训设备总值达到项目批准书要求，记2分；未达要求的，每一个专业扣1分。
	
	

	
	
	05
	师资条件
	所建专业的师资满足高技能人才培养要求。
	3
	所建专业师资满足高技能人才培养要求的，记3分；不能满足要求的每个专业扣1分。
	各专业教师花名册；各专业培训学员花名册、成绩册等相关资料。
	

	
	
	06
	课程体系
	所建专业构建了与培养高技能人才需求相适应的培训课程体系。
	3
	所建各专业均构建了与培养高技能人才需求相适应的培训课程体系的，记3分；少建一个，扣1分。
	各专业培训课程体系等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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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培训
体系
（30分）
	07
	校企合作
	所建各专业与大、中型企业签订合作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协议。
	3
	所建各专业与大、中型企业签订合作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协议，记3分；每少一个专业扣1分；每少一家培训协议扣0.5分。
	培训协议、方案等相关资料。
	

	
	
	
	
	所建各专业与合作企业共同制定高技能人才培训方案。
	3
	所建各专业与合作企业共同制定高技能人才培训方案，记3分；每少一个扣1分。
	
	

	
	
	08
	课程开发
	各专业与企业共同开发培训课程，制定培训课程标准。
	5
	各专业与企业共同开发培训课程，记5分；每少制订一个专业的培训课程标准扣0.5分；未与企业共同开发的，不记分。
	共同制定课程标准的相关材料。
	

	
	
	
	
	培训课程以工作任务为导向、以学员职业能力提升为核心，体现专业学习和工作实践紧密结合“工学一体、学做合一”特征。
	1
	培训课程以工作任务为导向、以学员职业能力提升为核心，体现专业学习和工作实践紧密结合的“工学一体、学做合一”的特征，记1分；未体现该特征的，扣0.5分。
	
	

	
	
	09
	教材开发
	建立了与高技能人才培养需求相适应的培训教材的开发机制。
	1
	建立了与高技能人才培养需求相适应的培训教材的开发机制，记1分；不能适应需求的，不记分。
	每个专业提交一本培训教材。
	

	
	
	
	
	各专业培训教材以工作任务为主要内容。
	5
	各专业培训教材以工作任务为主要内容，记5分；否则，酌情扣分。
	
	

	
	
	10
	师资建设
	师生比为1:16-1:20，师资队伍建设达标。
	1
	师生比为1:16-1:20，记1分；未达标的，扣0.5分。
	师生比相关资料。
	

	
	
	
	
	聘请企业技师、高级技师或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
	2
	聘请企业技师、高级技师或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记2分；否则，不记分。
	兼职教师名册及聘书复印件等材料。
	

	
	
	
	
	专职培训教师均具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
	1
	专职培训教师均具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记1分；未达100%的，扣0.5分。
	专职培训教师表及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等材料。
	

	
	
	
	
	高级实习指导教师和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教师占实训教师总数达45%以上。
	2
	高级实习指导教师和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教师占实训教师总数达45%以上，记2分；每少10%扣0.5分。
	高级实习指导教师、高级技师、实训教师列表及有关证书复印件等材料。
	

	序

号
	考核

项目
	考核

内容
	考核

要点
	分

值
	考核办法
	所需材料
	考核

得分

	
	
	11
	效果评价
	建立了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培训教学质量评价机制，严格实行培训质量管理。
	6
	建立了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培训教学质量评价机制，并切实开展相关评价的，记6分；一般的，酌情扣1-3分；未开展的，不记分。
	开展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培训教学质量评价的相关资料。
	

	4
	资金
管理
（18分）
	12
	使用范围
	省财政资金的使用范围符合文件规定。
	6
	完成省财政资金使用，且使用范围符合规定的，记6分；使用范围符合规定，但未用完省财政资金的，记4分。
	省财政资金使用范围的相关资料。
	

	
	
	
	
	各类资金使用严格按照项目单位申报的《山西省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中预算安排执行。
	4
	各类资金使用严格按照项目单位申报的《山西省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中预算安排执行的，记4分；未按预算安排执行的，不记分。
	各级各类资金预算安排与实际执行的相关资料，使用的相关票据等资料。
	

	
	
	13
	配套资金
	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配套资金到位。
	2
	地方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配套资金到位的，记2分；未按《山西省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目标完全到位的，记1分；配套资金未落实的，不记分。
	配套资金到位资料。
	

	
	
	14
	资金核算
	设立项目资金专账。
	1
	设立项目资金专账的，记1分；未设的，不记分。
	资金专账票据。
	

	
	
	
	
	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
	3
	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的，记3分；少一项扣1分。
	项目经费管理实施细则落实到位的佐证材料。
	

	
	
	
	
	申报时制定的项目经费管理实施细则落实到位。
	2
	申报时制定的项目经费管理实施细则落实到位的，记2分；落实情况一般的，酌情扣0.5-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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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项目
产出
（30分）
	15
	体系构建
	培训模式、课程设置、教材开发、师资建设、培训装备和能力评价等方面构建了较为完备的高技能人才培训体系。
	5
	合作培训、课程设置、教材开发、师资建设、能力评价等环节工作体现校企合作、运行良好，记5分；运行一般的，酌情扣0.5-2分。
	5个环节体现校企合作、有机运营、效果良好的总结材料。
	

	
	
	16
	规模效应
	项目建设经验在本区域高技能人才培训领域发挥示范作用。
	5
	项目建设经验在本区域高技能人才培训领域发挥示范作用的，记5分；一般的，记0.5-2分。
	项目建设经验在本区域发挥示范作用的佐证材料。
	

	
	
	
	
	所建设专业高级工以上高技能人才（含高级工）年培训达600人以上。
	5
	高级工以上高技能人才年培训达600人以上的，记5分；每少100人扣0.5分。
	培训学员的身份证、缴费单、学员名册、培训合格证等佐证材料。
	

	
	
	17
	评价反馈
	建立了培训质量社会评价机制，培训后，校企合作的用人单位满意率达85%以上。
	5
	校企合作的用人单位满意率达85%以上的，记5分；每少5%扣0.5分。
	用人单位满意率调查表、调查报告等相关资料。
	

	
	
	
	
	建立了培训质量社会评价机制，培训后，学员满意率达85%以上。
	5
	学员满意率达85%以上的，记5分；每少5%扣0.5分。
	学员满意率调查表、调查报告等相关资料。
	

	
	
	18
	经验总结
	总结本单位高技能人才培训的基本规律和科学方法，提炼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的经验和做法，并形成总结报告。
	2
	形成总结报告，记2分；未形成总结报告的，不记分。
	总结报告。
	

	
	
	
	
	总结报告中，高技能人才培训的做法体现模式创新、方法创新。
	3
	总结报告中，高技能人才培训的做法体现模式创新、方法创新的，记3分；情况一般的，记1-2分。
	
	

	备注
	
	考核总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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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